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2-20

香港上市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

完成远东环球收购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

中国建筑国际

"

，

03311.

HK

），于

2012

年

2

月

2

日通过全资附属公司加宝控股有限公司（认购人），与远东环球集团有

限公司（

"

远东环球

"

，

00830.HK

，发行人）签署认购协议。详见本公司

2012

年

2

月

6

日发布的公

告（临

2012-05

）。

2012

年

2

月

28

日，该项认购协议的所有先决条件全部达成，德意志银行（要约人）代表中

国建筑国际按照每股

1.18

港元的价格， 向远东环球原有股东做出自愿无条件现金收购建

议。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要约截止后，中国建筑国际及要约人合计持有远东环球股份，约相当

于已发行股份的

76.2%

，公众持股约

7%

。

2012

年

4

月

13

日，通过股份转让，远东环球公众持股比恢复至

25.3%

，其股票恢复交易。

中国建筑国际持有远东环球

1,596,403,279

股股份，占其总股份的

74.1%

。至此，中国建筑国

际对远东环球收购工作全部完成。

中国建筑将继续致力于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积极搭建海外综合经营资源一体化的平

台，整合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以稳健和快速的方式做强做优国际化业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约

５５００

—

６５００

万元

１２７２

万元 上升：

３３２％

—

４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０

—

０．０２３

元

０．００５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由于去年同期业绩基数小，且公司电量及电价同比上涨，公司业绩出现

大幅上涨。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０ ％ － １７５％

盈利：

４

，

２５６．７１

万元

亏损：

２

，

１２４．７３

万元–

３

，

１９２．５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约

０．１２

元 –

０．１８

元 盈利：

０．２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ＰＶＣ

市场行情低迷，销售价

格同比大幅降低；二是公司主要原料兰炭、煤价格同比上涨。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３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８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６００

万元

～７００

万元 亏损：

６６５．８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１８０

元

～０．０２１０

元 亏损：

０．０２

元（注）

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度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２

，

３２０

，

４７２

股增加至

３３３

，

４８０

，

７０８

股。上表中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新股本数（

３３３

，

４８０

，

７０８

股）计算。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部分地产项目本期未达到结转收入条件，导

致地产业务净利润亏损，从而导致公司整体净利润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实际盈亏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

度报告数据为准。按照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公司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在达到

销售收入确认条件时才能确认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导致公司年度内不同期间业绩产生波

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 ８０％

盈利：

６０

，

９８３

万元

盈利：

２４

，

３９３

万元

－－１２

，

１９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２２－－０．１１

元

／

股 盈利：

０．５４

元

／

股

注：以上基本每股收益均按总股本

１

，

１２５

，

２４２

，

１３６

股进行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董事会关于业绩同比下降

６０％－８０％

的原因说明：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本报告期内工程

机械市场景气度下滑，国内需求萎缩，公司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同比均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2-8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

日以电话、 电子邮

件和短信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在公司贵宾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

议的董事应到

9

名，实到

9

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5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部分酒店房产实现存量资产增值价值以探索公司经营新模式的

议案》

公司自

2006

年以来深度挖掘酒店附加值， 大力拓展酒店业及衍生产业， 有效探索了

"

酒

店

+

房产

+

地产

+

商业

"

的盈利模式。多年的经营使公司沉淀了大量的经营性固定资产，目前拥

有自营酒店

13

家，自有经营性房产资产超过

76

万平方米，公司资产从

2005

年底的

11.63

亿元达

到了

2011

年底的

55.17

亿元。

为充分发挥公司优质存量资产的作用，实现固定资产增值的收益，发挥公司在酒店经营

管理上与品牌上的优势，尝试选择一家直营酒店将部分房产，按市场公允价格公开出售给有

关机构、企业或个人。销售出去的酒店资产仍由华天酒店承包经营管理，以发挥华天品牌与

经营管理酒店的优势。使公司既可进行日常经营也可进行资本运营，实现

"

双轨

"

运行模式。

本次选择的试点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其注册资本为

6665.34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经营、管理湖南国际金融大厦，工程建设咨询服务、住宿、餐饮、

娱乐等。根据公司的财务快报显示，

2011

年末总资产

68,741.26

万元、净资产

12,172.09

万元；

报告期营业收入

20,171.92

万元、经营毛利

9,788.62

万元、营业利润

1,711.92

万元、净利润为

2,093.14

万元。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593

号湖南国

际金融大厦的部分房地产，建筑面积为

85931.89

平方米。公司将这部分物业装修改造为

"

潇湘

华天大酒店

"

进行五星级酒店经营。公司拟将其中的

30000

平米房产以酒店公寓的形式并以市

场公允价格对外出售。拟售房产占该酒店总房产面积的

34.91%

。然后再将销售出去的房产回

租，用于酒店经营。第一次回租期为

18

年，每年给购买者一定的固定回报。

拟售房产

30000

平米中有一部分属于产权式酒店 （见巨潮资讯网

2007

年

4

月

13

日

200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现处于选择回购期，需从原产权式酒店业主手中按前期约定

的价格进行回购后，再按现行市场价格出售。其余房产已抵押给银行，需从银行解除抵押后

再进行销售。

本次房产出售是针对不特定投资者的房产销售，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出

售。有利于公司盘活固定资产，实现公司房产增值的收益，有利于公司的做大做强。本公司将

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则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2012-15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张家港市国贸酒店现场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谭秋斌女士主持，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2

名，代表股份

207,428,33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2%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1

）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条，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2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7,428,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赢、邵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

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

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0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5,7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0.5%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二、《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

其中关联股东伊藤忠金属株式会社和伊藤忠 （中国）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161,5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航铝协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销售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的议案》

其中关联股东常熟市铝箔厂、张平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2,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5,700,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

的

10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肖今声先生、陈枫先生、王则斌先生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

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将

2011

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等履行职务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唐银锋律师、陈影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蔡小如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

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４０

号”监管函，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存在部分问题，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２．１

条规定。收到上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提出整改措施并吸取经验教训，杜绝

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经过核查，董事认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证券的情形；公司认购亚宝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未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发展，且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成

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意见为：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刊登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和收购资产中，武汉世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江西优码创

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以上公司

原股东分别承诺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武汉世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江西优码

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利润承诺。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

利润为人民币

４

，

１６９．１０

元，未实现投资协议中承诺净利润，与承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净利

润相差人民币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元。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董事会关于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利润承诺采取应对措施的议案》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广州圣地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

，

１６９．１０

元，与投资协议中承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净利润相差人民币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元。

为确保公司利益，公司董事会根据投资协议，要求广州圣地原股东在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

１８０

日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广州圣地补足人民币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元；如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广州圣地原股东应按照“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

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资额”的价格将持有的广州圣地股权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

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蔡小如先生负责督

促广州圣地原股东履行补足利润承诺。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意见：董事会关于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责成该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不断提升业绩，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备查文件：《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

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持有证券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专项说明如下：

一、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证券的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证券的情况。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认购亚宝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６１１０

万元，以

６．１１

元

／

股的价格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１０００

万股， 并承诺本次

认购完成后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投资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荐机构分别就此次

认购发表了意见，表示同意认购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向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人民币

６１１

万元的定金，

剩余金额待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再另行支付。 截止本专项说明披露之

日，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仍需等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审核。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存在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三、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关于证券投资的内控制度包括《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报告期

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中关于证券

投资的决策、执行与控制的相关规定，公司内部审计部定期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证券投资

事项进行内部审计并提请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独立董事也对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

监督，未发现有违反《对外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行为。

四、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情况

经过核查，公司董事认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证券的情形；公司认购亚

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符合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未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发展，且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

成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情况

经过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专项说明客观、真实地

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的实际情况。

六、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达华智能出具的《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达华智能不存在

持有证券的情形； 达华智能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符合

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且使用的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达华智能

２０１１

年

度证券投资情况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民生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达华智能

２０１１

年证券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４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

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承诺的

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和收购资产中，武汉世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金桥”）、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优码”）、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慧通九方”）、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圣地”）及以上公司

原股东分别承诺了

２０１１

年度应当实现的净利润。

一、公司投资收购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承诺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武汉世

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超募资金

１０７１

万元认购武汉金桥注册资本

１０７１

万

元，公司持有武汉金桥

５１％

股权。

根据投资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武汉金桥、黄道吉、蒋晖向公司保证，武汉金桥

２０１１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如果武汉金桥未能实现盈利目标，且公司仍持有武汉金桥的股权，则公司有权在明确知

悉盈利目标未达成之日起的

１８０

日内要求黄道吉、 蒋晖以现金方式向武汉金桥补足实际利润

与盈利目标之差额；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公司有权在上述期限内要求武汉金桥原股东以

其所持武汉金桥股权按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资

额”的价格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对于

公司的收购要求，武汉金桥原股东应当予以满足并承担连带责任。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增资入股江西优

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超募资金

２５００

万元认购江西优码注册资本

５２０

万

元，公司持有江西优码

５０．９８％

股权。

根据投资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江西优码、董学军、李国权、涂凌、万勤、王婷向公司保证，江

西优码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且此后三年的每年增幅不低于

３０％

。即

２０１２

年

度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６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８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的净

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４３０

万元。

如果江西优码未能实现盈利目标，且公司仍持有江西优码的股权，则公司有权在明确知

悉盈利目标未达成之日起的

１８０

日内要求江西优码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江西优码补足实际利

润与盈利目标之差额；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公司有权在上述期限内要求江西优码原股东

以其所持江西优码股权按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

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对

于公司的收购要求，江西优码原股东应当予以满足并承担连带责任。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资入股广州圣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超募资金

９００

万元增资入股广州圣地注册资本

３１２

万元，公

司持有广州圣地

５０．９８％

股权。

根据投资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广州圣地、张晓华、石规琴、杨涛、陈霞、陈廖珶向公司保证，

广州圣地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净

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

如果广州圣地未能实现盈利目标，且公司仍持有广州圣地的股权，则公司有权在明确知

悉盈利目标未达成之日起的

１８０

日内要求广州圣地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广州圣地补足实际利

润与盈利目标之差额；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公司有权在上述期限内要求广州圣地原股东

以其所持广州圣地股权按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

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对

于公司的收购要求，广州圣地原股东应当予以满足并承担连带责任。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增资入股北京

慧通九方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认购慧通九方新增注册资

本

２０９

万元，公司持有慧通九方

５１．１０％

股权。

根据投资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慧通九方、王英姿、贾霆、徐艳玲向公司保证，慧通九方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不低于人民币

７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８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

币

１０００

万元。

如果慧通九方未能实现盈利目标，且公司仍持有慧通九方的股权，则公司有权在明确知

悉盈利目标未达成之日起的

１８０

日内要求慧通九方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慧通九方补足实际利

润与盈利目标之差额；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公司有权在上述期限内要求慧通九方原股东

以其所持慧通九方股权按 “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

资额”的价格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对

于公司的收购要求，慧通九方原股东应当予以满足并承担连带责任。

二、承诺净利润的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武汉金桥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广州圣地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各

承诺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的子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子公司名称

投资协议承诺

２０１１

年净

利润

２０１１

年实际净利润

实际与承诺净利润差

额

审计报告文号

武汉金桥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５３

，

４５３．３７ ５３

，

４５３．３７

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５３３

号

江西优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３９

，

２９７．８９ １３９

，

２９７．８９

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５３２

号

广州圣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１６９．１０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５３１

号

慧通九方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３２

，

８２７．４９ ３２

，

８２７．４９

深鹏所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５２０

号

三、广州圣地

２０１１

年业绩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及采取的补偿措施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广州圣地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

，

１６９．１０

元，与投资协议中承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净利润相差人民币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元。

广州圣地未实现承诺净利润的原因：公司正式购买广州圣地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正式购买后

广州圣地才借助于公司品牌、资金、市场等优势提升业务，根据审计报告，广州圣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亏损人民币

１

，

７３１

，

８１７．５６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７３５

，

９８６．６６

元，

因此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４

，

１６９．１０

元。

为确保公司利益，公司董事会根据投资协议，要求广州圣地原股东在审计报告出具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

１８０

日内（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前）以现金方式向广州圣地补足人民币

１

，

９９５

，

８３０．９０

元；如现金方式仍无法补足的，广州圣地原股东应按照“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净

资产

／

公司注册资本总额

×

拟转让出资额”的价格将持有的广州圣地股权转让给公司，以补足公

司基于盈利目标所应享受分红与实际享有分红之差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蔡小如先生负责督

促广州圣地原股东履行补足承诺。

四、本专项报告的批准

本专项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过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关于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有效地保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责成该公司及其他

子公司不断提升业绩，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六、审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认为：达华智能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交易对手方置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达华智能

２０１１

年收购子公司为实现

利润承诺所采取的措施有效的保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的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与实际情况相符，有效地责成该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不断提升业绩，有利于促进公司及子公

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达华智能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武汉世纪金桥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３

、《江西优码创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４

、《北京慧通九方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５

、《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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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５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４０

号”监管函，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存在未按照深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披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年报通知”）的要求，提前准备好年度报告披露所需的文件，包括

董事会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或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内部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证券投资情

况的核查意见、保荐机构对公司或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等。深交所要

求公司董事会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并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对外披露，杜

绝上述问题再次发生。

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传达了监管

函内容，对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年报通知》等，制定了整改方案及时予以整改。针对监管函

提出的问题，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董事会进行了审议，现将相关的整改措施报告如下：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年度报告

披露的整改报告。

２

、 公司董事会认真核查， 在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

承诺的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董事会关于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利润承

诺采取应对措施的议案》。《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对外投资收购子公司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的专项报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第二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补充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５

、公司董事会对主要负责人责令其改正。今后凡在信息披露工作上出现差错，给公司和

资本市场造成不良影响的，除董事长根据相关规定做出公开道歉外，董事会将追究主管领导

和直接经办人的责任，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罚，以确保各相关主管领导和直接经办人勤勉

尽责，认真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６

、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和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的学习，确保在今后定期报告制作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保证定期报告文件完整，信息

披露做到真实、准确、完整。

７

、 公司将吸取此次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保证今后杜绝此类事情的发

生。

责任部门：证券法务部

责任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整改完成期限：长期落实、持续规范。

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管理，切实按照相关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公司

信息披露完整、规范，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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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并签订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

募集资金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调整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到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小榄支行、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３８

号《关于核准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１１７９９．４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７８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４

，

８３８

，

４６４．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１６１

，

５３６．００

元。深圳市

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４１３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在兴业银行小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为

３９６０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６２６

；在建设

银行小榄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为

４４００１７８０４０３０５３００３９２７

；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营

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为

２０００３１３２７３０００２１６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分别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及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次募集资金调整存放基本情况

为降低综合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募集资

金在现有银行的存储专户之间进行存放额的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拟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调整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山小榄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调整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本次调整

导致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金额较之前发生变化，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储银行重新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四、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之间进行存放资金调整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及措施

（

１

）调整的原因：本次存储资金调整是为了降低综合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及经

营发展的需要。本次调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

２

）影响：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由于从渤海银行专户

中调整到兴业银行专户的募集资金，目前尚未投入到资金使用项目上，以存单的形式存在，因

此本次调整不影响现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使用。本次对专户资金存放额的调整，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综合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３

）措施：公司已建立健全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申请、

审批、决策、风险控制措施和信息披露也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次调整后，公司已与兴业银行小

榄支行、民生证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加强募集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五、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调整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综合财务费用，满足经营管理需要。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超募资金存放的调整符合达华

智能经营发展需要，履行了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必要的法定程序。达华智能已与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民生证券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募集资金的调整不存在改变及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情形，民生证券同意本

次募集资金存放的调整。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兴业银行小榄支行 （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 （以下简称“丙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３９６０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６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８３２１．２２

万元，新增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３

日，期限

１２

个月。甲

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

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梁江东、刘小群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东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八、备查文件

１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３

、《民生证券关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重新调整募集资金存放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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